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1



2

未來依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管制

區域計畫管制出現
什麼問題？

• 現行區域計畫依使用地進行
管制，未考量未來發展需求
及環境敏感地區。

• 不論位於何種分區，相同使
用地之管制內容都相同。

•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是
依照土地資源特性，區分適
宜及不適宜發展地區。

• 不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使
用地有不同的管制。

面臨問題 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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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使用地仍將保留使用地是否消失？

面臨問題 解決方式

• 目前全國非都市土地大多已
編定使用地。

• 未來仍將保留使用地，以「
轉載」方式辦理，並作為既
有權益保障之依據。



土地使用身分證

姓名 農牧用地
面積 100平方公尺

地段
○○市(縣) ○○
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土地使用身分證

姓名
國土保育地區

面積 100平方公尺

地段 ○○市 (縣 ) ○○
鄉 (鎮 /市 /區 )○○
段○○小段

(農業生產用地)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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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簿



容許使用

環境敏感地區

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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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項目

依全國國土計畫
指導研訂

按使用地編定
類別

據以編定
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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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怎麼編定？

面臨問題 解決方式

• 現行區域計畫法下之使用地
，係按使用現況編定。

• 如屬開發許可者，按開發計
畫編定。

• 第1次編定：除縣市國土計
畫另有規定者外，其餘直接
按現行區域計畫法之使用地
編定方式辦理，惟酌予調整
名稱。

• 未來屬使用許可者，按使用
計畫編定。

按國土/使用計畫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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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
地

現行使用地類別

1.建築用地

1.甲種建築用地

2.乙種建築用地

3.丙種建築用地

2.產業用地 4.丁種建築用地

3.農業生產用地 5.農牧用地

4.農業設施用地 19.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5.林業用地 6.林業用地

6.養殖用地 7.養殖用地

7.礦石用地

8.鹽業用地

9.礦業用地

10.窯業用地

8.交通用地 11.交通用地

9.水利用地 12.水利用地

10.遊憩用地 13.遊憩用地

國土計畫法下之使用
地

現行使用地類別

11.文化資產保存用地 14.古蹟保存用地

12.生態保護用地 15.生態保護用地

13.國土保安用地 16.國土保安用地

14.殯葬用地 17.殯葬用地

15.海域用地 18.海域用地

16.宗教用地
3.丙種建築用地
13.遊憩用地
19.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7.能源用地

19.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8.環保用地

19.機關用地

20.文教用地

21.衛生及福利用地

22.特定用地

23.暫未編定用地 20.暫未編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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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如何管制？

面臨問題 解決方式

• 未來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
，包含各種使用地，亦即幾
乎每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
，可以允許所有容許使用項
目。

• 既有權益是否受到影響？

• 未來按國土功能分類研訂土
地使用項目，如與國土功能
分區性質顯不相容者，將不
納入未來使用項目。

• 惟基於既有權益保障，如屬
既有可建築用地之使用項目
，將調整為妨礙目的較輕之
使用。

• 詳如附表1、2。

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管制



按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研訂土地使用項目

依使用地 保障既有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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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使用項目 符合該功能分區

分類特性

保障既有權利 ex. 建築用地、
農業用地

調整為妨礙較輕之使用

ex. 國保一之丁種建築用地不得新增工廠，但可設置住
商、觀光設施

既有合法使用，可維持原來使用；
未來新增使用，按

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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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使用項目

保障既有權利

研訂

免經同意 / 應經同意

主要容許使用項目（主軸設施）
ex.

1.國土保育地區：保育、林業
等相關使用

2.農業發展地區：農業相關使
用

3.城鄉發展地區：住商、產業
等相關設施

對於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之
主要容許使用項目（主軸設施）
有所影響，應向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申請，經同意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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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使用項目

保障既有權利

研訂

原屬區域計畫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保有一定建築權利
適用條件：
1.既有使用地編定類別：現行甲、乙、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用
地、遊憩用地。

2.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使用項目：
1.排除特殊性設施項目，ex.礦業相關設施。
2.排除對於環境影響程度較高項目，ex.工業相關設施。
3.以「居住、商業、觀光遊憩」為原則。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使用項目

主要
使用
項目

供水資源、森林資源、動植物資
源、文化景觀資源保育使用

1.水源保護設施
2.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3.林業使用（不含設施）
4.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必要性基礎維生公共設施

1.交通相關設施
2.能源相關設施
3.水利相關設施
4.廢（汙）水處理設施

自然資源體驗設施 1.戶外公共遊憩設施（人行步道、涼亭、遊客服務設施）

保障
既有
權利
項目

既有合法農業（限於既有農業用
地）

1.林業設施
2.農作生產設施
3.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4.養畜、養禽設施

提供當地既有集居聚落日用品零
售及服務設施（限於既有可建築
用地）

1.零售設施
2.餐飲設施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

1.森林遊樂設施
2.住宅
3.商業相關設施（零售、餐飲設施）
4.旅館
5.遊憩相關設施（不含水族館、遊樂園、動物園、高爾夫球場
等規模較大設施）

不得再
新增

1.工業設施
2.礦業設施
3.窯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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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國保一原則
不得新增建築用地，但
既有可建築用地之發展
權將予以保障。

國保一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使用項目

主要
使用
項目

提供水資源、森林資源、動植物
資源、文化景觀等資源之永續經
營，得允許一定規模以下開發利
用或建築行為

1.水源保護設施 2.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3.林業使用、林業設施 4.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5.採礦、土石採取、砂土石碎解洗選加工設施

一般性及基礎維生公共設施

1.交通相關設施 2.能源相關設施
3.水利相關設施 4.廢棄物及汙水處理設施
5.行政文教及衛生福利設施
6.安全設施 7.殯葬設施

生態旅遊、環境教育及自然資源
體驗之遊憩設施

1.森林遊樂設施
2.自然體驗型之遊憩相關設施（人行步道、涼亭、遊客服務
設施、露營、登山）

保障
既有
權利

既有合法農業（限於既有農業用
地）

1.農業生產、加工、集運、休閒設施
2.水產養殖生產、集運設施
3.養畜、養禽設施

提供當地既有集居聚落日用品零
售及服務設施（限於既有可建築
用地）

1.零售設施
2.餐飲設施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

1.住宅
2.商業相關設施（零售、餐飲設施、辦公處所）
3.旅館
4.遊憩相關設施（不含水族館、遊樂園、動物園、高爾夫球
場等規模較大設施）

不得再
新增

1.工業設施
2.窯業設施 13

國保二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使用項目

主要
使用
項目

以農業生產及必要產銷設施使用
為原則，減少非農業生產使用項
目

1.農業生產、加工、集運、休閒（僅限自然體驗設施、不含遊
憩設施）設施

2.水產養殖、加工、集運設施
3.畜牧設施
4.農舍
5.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6.水源保護設施
7.林業使用、林業設施
8.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9.交通相關設施
10.能源相關設施
11.水利相關設施
12.廢（汙）水處理設施
13.行政及文教設施
14.安全設施

保障
既有
權利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

1.住宅
2.商業相關設施（零售、餐飲設施）
3.旅館
4.遊憩相關設施（不含水族館、遊樂園、動物園、高爾夫球場
等規模較大設施）

不得再
新增

1.工業設施
2.礦業設施
3.窯業設施 14

農一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使用項目

主要
使用
項目

農業生產、農業科技研發、儲運、
加工、行銷或其他農產業發展所
需設施使用

1.農業生產、加工、集運、製造、銷售、休閒、科技設施
2.水產養殖、加工、集運設施
3.畜牧設施
4.農舍

得依農業產業特性給予不同程度
之使用管制，並減少非農業使用
項目

1.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2.水源保護設施
3.林業使用、林業設施
4.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5.戶外公共遊憩設施（人行步道、涼亭、遊客服務設施）
6.交通相關設施
7.能源相關設施
8.水利相關設施
9.廢（汙）水處理設施
10.行政及文教設施
11.安全設施
12.殯葬設施

保障
既有
權利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

1.住宅
2.商業相關設施（零售、餐飲設施、辦公、營業處所）
3.旅館
4.遊憩相關設施（不含水族館、遊樂園、動物園、高爾夫球場
等規模較大設施）

5.廢棄物清理設施

不得再
新增

1.工業設施
2.礦業設施
3.窯業設施 15

農二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使用項目

主要
使用
項目

適合坡地農業生產及必要產製儲
銷設施使用，以及營林必要之設
施使用，避免大規模整地行為

1.農業生產、加工、集運、製造、銷售、休閒設施
2.水產養殖、加工、集運設施
3.畜牧設施
4.農舍
5.林業使用、林業設施
6.森林遊樂設施
7.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8.水源保護設施
9.採礦、土石採取、砂土石碎解洗選加工設施
10.自然體驗型之遊憩相關設施（人行步道、涼亭、遊客服務
設施、露營、登山）

11.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12.交通相關設施
13.能源相關設施
14.水利相關設施
15.廢（汙）水處理設施
16.行政及文教設施
17.安全設施
18.殯葬設施

保障
既有
權利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

1.住宅
2.商業相關設施（零售、餐飲設施、辦公、營業處所）
3.旅館
4.遊憩相關設施（不含水族館、遊樂園、動物園、高爾夫球場
等規模較大設施）

5.廢棄物清理設施
不得再
新增

1.工業設施
2.窯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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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三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使用項目

主要
使用
項目

提供農村生活及其相關設施使用

1.農業生產、加工、集運、製造、銷售、休閒設施
2.水產養殖、加工、集運設施
3.畜牧設施
4.農舍
5.住宅
6.商業相關設施（零售、餐飲設施、辦公、營業處所）
7.旅館
8.遊憩相關設施（不含水族館、遊樂園、動物園、高爾夫球場
等規模較大設施）

9.原住民族傳統耕作慣俗使用、祭儀場所

提升農村生活品質與生態系統服
務功能

1.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2.水源保護設施
3.林業使用、林業設施
4.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5.交通相關設施
6.能源相關設施
7.水利相關設施
8.廢棄物及汙水處理設施
9.行政文教及衛生福利設施
10.安全設施
11.殯葬設施

保障
既有
權利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

不得再
新增

1.工業設施
2.礦業設施
3.窯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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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四可使用較多元且強
度較高之項目，故無須
另訂保障既有建築權利
之項目。

農四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使用項目

主要
使用
項目

住商、工業、遊憩、一般性公共
設施、基礎維生設施及古蹟等

1.住宅
2.商業相關設施（零售、餐飲設施、辦公、營業處所）
3.工業設施
4.窯業設施
5.砂土石碎解洗選加工設施
6.旅館
7.遊憩相關設施
8.交通相關設施
9.能源相關設施
10.水利相關設施
11.廢棄物及汙水處理設施
12.行政文教及衛生福利設施
13.安全設施
14.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保障
既有
權利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

不得再
新增

1.林業設施
2.農業相關設施
3.水產設施
4.畜牧設施 18

未來不鼓勵零星
設置工廠，故工
業設施僅限於既
有丁種建築用地
使用。

城二之一可使用
較多元且強度較
高之項目，故無
須另訂保障既有
建築權利之項目。

城二之一



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使用項目

主要
使用
項目

原住民族居住及其所需相關設施 1.林業設施
2.原住民族傳統耕作慣俗使用、祭儀場所

住商、工業、遊憩、一般性公共
設施、基礎維生設施及古蹟等

1.住宅
2.商業相關設施（零售、餐飲設施、辦公、營業處所）
3.窯業設施
4.旅館
5.遊憩相關設施
6.交通相關設施
7.能源相關設施
8.水利相關設施
9.廢棄物及汙水處理設施
10.行政文教及衛生福利設施
11.安全設施
12.殯葬設施
13.文化資產保存設施

保障
既有
權利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

不得再
新增

1.農業相關設施
2.水產設施
3.畜牧設施 19

城三可使用較多元
且強度較高之項目，
故無須另訂保障既
有建築權利之項目。

城三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詳如使用情形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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